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缔约方会议  

第四届会议  

2000 年 12 月 11 日至 22 日 波恩  

议程项目 7(e) 

公约 的执行情况 

(e) 审查多边机构提供的关于为实施 公

约 供资的资料 包括关于全球环境

基金在 公约 第 20 条第 2 款(b)项
所述四个重点领域开展的有关荒漠化

的活动的资料 

缔约方会议主席提交的决定草案  

与全球环境基金的协作  

缔约方会议  

1.  欢迎全球环境基金与 公约 的协作和全球机构参与这一协作 通过这一

协作认明了环境基金开展和供资的防治荒漠化活动  

2.  赞赏地注意到环境基金理事会 2000 年 11 月 1 日至 3 日的最近一次会议请

首席执行官探讨最佳办法加强基金援助受影响国家特别是非洲的此类国家执行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 同时考虑到第三次再融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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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请 公约 所有缔约方支持基金 包括酌情通过基金理事会给予支持和在

基金大会中开展谈判 探讨最佳办法加强基金援助受影响国家特别是非洲的此类

国家执行公约 同时考虑到第三次再融资活动  

4.  请 公约 执行秘书向缔约方会议第五届会议报告贯彻上述第 2 段提及的

环境基金理事会决定 支持执行 公约 的情况和这方面的发展动态  

 
--  --  --  --  -- 

 
 
 
 

 
 
 


